附件2：评分办法

本项目采用综合评分法。

评审总分值由价格部分、技术部分二部分组成，总分值100分。在本项目中价格部分（评审报价）所占分值30分；技术部分部分（价格部分除外）所占分值为70分。

评审组将根据资格审查、符合性审查且响应文件满足招标文件实质性要求前提下，按照最终报价（商谈）的价格分、技术部分等进行综合评估，在对各评委分值汇总时，以算术平均值为各投标人得分，以评标最终得分最高的投标人为第一中标候选人，本项目在评审前有二次商谈报价环节（投标文件中的价格为一次报价）。

1.评审计算方法

投标人的评审总得分＝技术部分得分+价格部分得分（详见1）
1.1 价格部分：30分

以最终报价价格最低的报价为评审基准价，其价格分为满分。其他供应商的报价分按照下列公式计算：

报价得分=（评审基准价/有效的报价）×权重（详见1）

1.2技术部分部分：70分

注：最终报价超出采购预算价的，按无效标处理。

	1
	投标报价
（30分）
	价格分统一采用低价优先法计算，即满足采购文件要求且最终报价价格最低的报价为评审基准价，其价格分为满分。其他供应商的价格分统一按照下列公式计算：

报价得分=（评审基准价/有效的报价）×0.3×100

注：①项目评审过程中，不得去掉最后报价中的最高报价和最低报价。

②计算出的最后评审报价得分保留小数点后两位。

③有效的报价是指通过资格审查、符合性评审供应商的最终报价。

④最终报价超出采购预算价的，按无效标处理。

	2
	技术要求响应程度
(70分)
	服务方案

（20分）
	根据投标人提供的项目服务方案（包含但不限于：①方案内容完整、详细、规范、标准，有具体的服务项目内容；②维修保养实施计划、工作安排和流程等细节；③应急预案处理④节省、降低甲方成本及提高管理的优化建议；⑤对项目重难点的把握，解决问题能力的内容进行综合评分。项目总体方案思路清晰，理解透彻、全面、分析准确，符合本项目采购要求的得20分；有一项描述缺乏完整性、合理性或不满足项目需求的扣2分；有一项缺项漏项的扣4分。

	
	
	技术参数（30分）
	根据投标文件对招标文件技术要求的响应程度进行评分：

1.标注“★”号的技术要求为实质性技术要求，任何偏离将导致投标无效。

2.未标注“★”号的为一般技术要求，每出现1项不满足招标文件要求的扣1分，分数扣完为止，共计30分。
注： 投标人根据自身实际投标情况对技术要求进行逐项响应，对技术要求有偏离的，如实、完整的填写在《技术偏离表》中，《技术偏离表》将作为验收考核依据之一，如投标人虚假响应，自行承担违约风险。

	
	
	服务质量承诺及保证措施（15分）
	根据投标人提供的方案进行评分，包括但不限于：

1.服务质量承诺及保证措施内容完整、规范、具体、可行，可实施性强，且对应提供了切实可行的保障措施、违约责任承诺及惩处措施；服务措施针对性强，服务响应时间优于采购需求的得满分15分；

2.以上五项内容每缺少一项扣3分；

3.以上任意一项内容每有一处描述缺陷的扣1.5分，以上内容涉及到的描述缺陷是指：①售后服务方案不满足招标人实际情况；②内容无针对性；③内容不全面、不清晰；④内容无可行性；⑤内容与实际情况不匹配、不符合项目特点或无法达到预期效果；⑥内容不符合相关规范要求；⑦内容与本项目无关等任意一种情形。

	
	
	 类似业绩（5分）
	提供2023年1月1日至今（以合同签订时间为准）同类项目业绩。提供项目业绩的合同复印件或体现项目内容的中标通知书。每个业绩得1分，满分为5分。（所提供的合同需至少包含合同首页、服务内容及价格页、双方签字盖章页）。



